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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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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迪威尔 公告编号：

2022-054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股东杨建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舒女士合计持有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2,349,6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6.34%。 其中，杨建民先生持有公司6,149,6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16%；杨舒

女士持有公司6,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1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9月6日，公司披露了《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股东杨建民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840,01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

截至2022年9月20日，股东杨建民先生本次减持数量过半，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3,74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建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149,650 3.16% IPO前取得：6,149,65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杨建民 6,149,650 3.16% 系父女关系

杨舒 6,200,000 3.18% 系父女关系

合计 12,349,650 6.3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大宗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杨建民 3,743,300 1.92%

2022/9/9 ～

2022/9/20

大宗交易 32.39-37.31 131,858,926 2,406,350 1.2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是股东自身资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方根据自身资金需求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

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方的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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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8月30日，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进展及结果

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投资人招募进展及结果情况

根据《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公告》的规定，重整投资人报名期限为15天，自招募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13日17时30分止。 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当在报名期限内完成报

名所需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获取招募文件、提交重整投资报名材料及缴纳相关保证金

等。

截至报名期限届满，共计4家意向重整投资人（联合体视为1家意向重整投资人）缴

纳保密保证金并获取招募文件，其中2家意向重整投资人缴纳投资保证金并提交全套重整

投资报名材料， 另2家意向重整投资人未缴纳投资保证金且未提交全套重整投资报名材

料。 按照资格审查要求，2家未在报名期限内完成报名的意向重整投资人不具有被确定为

重整投资人的资格。

根据《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公告》的规定，临时管理人组织对报名且经合规性审查

的2家意向重整投资人主体资格和重整投资方案进行比选，并广泛征求各类别债权人和其

他利害关系人代表等主体的意见，确定佳德轩（广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重整投资人。

前述招募结果已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报告。

公司与佳德轩（广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签订的《广东雪莱特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框架协议》将继续履行，并根据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结果和

重整工作进展，适时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处于重整申请立案审查期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佛山中

院” ）最终是否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

重整投资人提出的重整投资方案能否在重整程序中获得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重整是否成

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

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因公司2021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22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另

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1年度审

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自2022年4月29日起继续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三）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佛山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公司将依法配合佛山中院及管理

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恢复持续经营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四）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历

史负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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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福州闽东大酒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闽东大酒店” ，公司持股占比60.72%）就与福州西湖大酒店、福州西湖

酒店用品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受理通

知书》案号[2021]闽01民初2098号）。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2021临-47）。

案件审理期间，被告福州西湖酒店用品有限公司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1.判令闽东

大酒店向酒店用品公司支付宁德大厦消防整改费用25万元；2. 判令闽东大酒店向酒店用

品公司返还2010年2月15日至2021年9月15日面积差额租金6772011.66元。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2年9月19日，闽东大酒店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2021]闽01民初2098号）。

（一）《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 解除原告福州闽东大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州西湖大酒店于2008年11月25日签

订的《续建及租赁合同书》；

2、被告福州西湖大酒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与永安街交叉口的宁德大厦地下1-2层、 地面第1-28层按现状归还给原告福州闽东大酒

店有限公司；

3、被告福州西湖大酒店应参照《续建及租赁合同书》约定的租金标准向闽东大酒店

支付自《续建及租赁合同书》解除之日起至实际交还宁德大厦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

4、驳回原告福州闽东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842513元，由原告福州闽东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3632元，由被告福

州西湖大酒店负担82888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福州西湖酒店用品有限公司的反诉；反诉案件受理费30477.04元，退还被告

福州西湖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亦无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判决为案件一审判决， 目前暂无法确定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初2098号）。

2、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闽01民初2098号）。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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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

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特瑞普利单抗（商品名：拓益?，产品代号：JS001）

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

激酶（ALK）阴性、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

一线治疗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 由于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XSS2101057、CXSS2101058

证书编号：2022S00891、2022S00892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适用于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不可手术切除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一线治疗。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肺癌是目前全球发病率第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亦位

列第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数为81.6万，占中国新

发癌症病例数的17.9%，2020年中国肺癌死亡病例数为71.5万，占中国癌症死亡病例数的

23.8%。 非小细胞肺癌为肺癌的主要亚型，约占所有病例的85%。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非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占比约70%。 现有国内外研究表明，抗PD-(L)1单抗单药或联合化疗

已成为一线晚期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新标准治疗。

本次新适应症的获批主要基于CHOICE-01研究（NCT03856411），是一项随机、双

盲、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洁教授担任主

要研究者。 自2019年4月2日至2020年8月5日，CHOICE-01研究在全国63家中心共入组

了465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245例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按照2:1随机入组，接受

特瑞普利单抗/安慰剂联合培美曲塞和顺铂/卡铂治疗。疾病进展后，符合条件的对照组受

试者可接受特瑞普利单抗单药的交叉治疗。

此前，CHOICE-01研究在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全体大会系列3月会

议以及ASCO年会上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数据显示，与单纯化疗方案相比，特瑞普

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无EGFR/ALK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显著延长其无

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患者疗效不受PD-L1表达的影响，且安全性可管

理。 截至2021年10月31日，在245例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

组的中位PFS达到9.7个月， 比安慰剂联合化疗组延长4.2个月 （HR=0.48 [95％CI：

0.35-0.66]，p＜0.0001）；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组的中位OS仍未达到，已观察到其总生

存获益，可降低52%的死亡风险（HR=0.48[95％CI：0.32-0.71]）。

特瑞普利单抗是中国首个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产单抗药物，曾荣膺国家专

利领域最高奖项“中国专利金奖” ，至今已在全球（包括中国、美国、东南亚及欧洲等地）

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适应症的30多项由公司发起的临床研究。 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关键

注册临床研究在多个瘤种范围内评估特瑞普利单抗的安全性及疗效，包括肺癌、鼻咽癌、

食管癌、胃癌、膀胱癌、乳腺癌、肝癌、肾癌及皮肤癌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

的6项适应症已于中国获批：用于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

瘤的治疗（2018年12月）；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性鼻咽

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2月）；用于含铂化疗失败包括新辅助或辅助化疗12个月内进展的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治疗（2021年4月）；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

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2021年11月）；联合紫杉醇和顺铂用于不可切除局部

晚期/复发或远处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2022年5月）；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用

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不可手

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 （2022年9月）。 2020年12

月，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首次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目前已有3项适应症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2021年版），是国家医保目录中唯一用于治疗黑色素瘤和鼻咽癌的抗PD-1单抗药物。

在国际化布局方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已在黏膜黑色素瘤、鼻咽癌、软

组织肉瘤、食管癌及小细胞肺癌领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

授予2项突破性疗法认定、1项快速通道认定、1项优先审评认定和5项孤儿药资格认定，并

在鼻咽癌领域获得欧盟委员会（EC）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2022年7月，FDA受理了重

新提交的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吉西他滨/顺铂作为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患者的一线治

疗和单药用于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含铂治疗后的二线及以上治疗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BLA），处方药用户付费法案（PDUFA）的目标审评日期定为2022年12月23日。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且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

化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

2022-062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天津君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

正投资” ）持有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

的股份3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998%，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股份来源为公司

IPO（首次公开募股）前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君正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合计

不超过12,000,300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

整），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进行，且保证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收到君正投资的 《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君正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6,000,000 8.9998% IPO前取得：36,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自公司上市以来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君正投资

不超过：12,

000,300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4,000,

100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8,

000,200股

2022/10/19～

2023/1/17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

（1）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

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本企业拟在锁定期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

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君正投资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间是否

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

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君正投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67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编号：

2022-082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德谷胰岛素注射液申报临床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通化东宝” ）于近日取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签发的关于德谷胰岛素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受

理号为CXSL2200318国、CXSL2200319国，通知书编号为2022LP01532、2022LP01538。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3ml:300单位（预填充注射笔）；3ml:300单位（笔芯）

4、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5、申请人：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

7、受理号：CXSL2200318国；CXSL2200319国

8、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2022LP01532；2022LP01538

二、研发投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该项目中的研发投入人民币约8,748.11万元。

三、审评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 年7� 月12日受理的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四、药物研究其他情况说明

德谷胰岛素是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开发的一种超长效基础胰岛素类似物， 具有半衰期

长、作用平稳持久、低血糖发生风险更低的特点。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Tresiba/诺

和达），2012年10月首次在日本获批上市， 并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在欧洲和美国获批

上市。 2017年9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德谷胰岛素注射液用于治疗2

型糖尿病，正式在我国上市。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没有德谷胰岛素的生物类似药上市。

通化东宝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2022年7月5日提交临床注册申请，2022年7月12日获

得受理，2022年9月16日获得临床批准。

五、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原研厂家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Tresiba/诺和达）近年来

的市场情况如下：

年份

国内销售额（百万丹麦

克朗）

国内销售额（百万人

民币）*

全球销售额（百万丹麦克

朗）

全球销售额（百万人

民币）*

2019年 87.00 90.99 9,259.00 9,684.13

2020年 418.00 450.87 8,968.00 9,673.17

2021年 1,095.00 1,063.31 9,729.00 9,447.47

2022年H1 557.00 524.78 4,833.00 4,553.42

注：*采用各报告期末丹麦克朗（DKK）兑人民币中间价进行汇率换算

（资料来源：诺和诺德公司定期报告）

德谷胰岛素疗效好，有安全性、经济性和便利性的优势，能够满足“平稳降糖” 的血糖

管理理念，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六、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德谷胰岛素注射液在生产、上市销售前需履

行的程序如下：1.对药物进行临床试验；2.对药品生产上市进行申请并获批。其他已上市的

同类品种药物呈现出效果明确、安全性高、不良反应较少的特点。 但根据新药相关研发经

验，在临床试验中可能会因为各种潜在的问题而终止研发。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药物

从临床试验获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22-056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威腾” ）于2022年9月19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粤03民初3299号】，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唐山普林亿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林亿威” ）

原股东深圳市瀚瑞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瑞德” ）注销事宜，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唐山普林亿威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深圳

市瀚瑞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注销的公告》。

2019年8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唐山普林亿威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深圳市瀚瑞德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注销的进展公告》， 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立案申请并

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2020年2月1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根据管辖权属性，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深圳市

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重新立案，案号为（2020）粤0307民初11007号。

2021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司向深圳市龙岗

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中被告向原告履行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的业绩补偿金额变更为324,994,104.65元，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2021年3月15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3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1）粤03民初3299号。

二、诉讼进展情况

《民事判决书》【（2021）粤03民初3299号】主要判决如下：

1、被告瀚瑞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英威腾支付行政处罚93000元及

违约金23万元；

2、驳回原告英威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 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法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

项。 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于2018年、2019年度依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投资普林亿威形成的长期股权

投资及商誉进行了计提减值， 本次一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

大影响。

目前该诉讼还处于上诉有效期内，本次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

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1）粤03民初3299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22-057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现

金方式向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伏公司” ）增资人民币9,000万

元，光伏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万元增加至15,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变为95%。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光伏公司取得了《变更（备案）通知书》，上述增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250 87.5%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4,250 95%

深圳市英之光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

300 5%

深圳市英之光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

300 2%

深圳市英之电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

240 4%

深圳市英之电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

伙）

240 1.6%

李颖 210 3.5% 李颖 210 1.4%

合计 6,000 100% 合计 15,000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公告编号：

2022-056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义

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 ）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07,183,

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04%。 义煤集团全资子公司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义海能源”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60,300,84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3.44%。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义煤集团和义海能源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 公司于 2022�年 2月26�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义煤集团和义海能源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47,800,0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2022年9月20日，公司收到股东义煤集团发来的《义煤集团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

函》，截至2022年9月20日，义煤集团、义海能源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47,412,600股， 约为总股本的1.98%。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

满，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义马煤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507,183,566 63.0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706,182,963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06,191,563股

大宗交易取得：94,800,440股

义马煤业集

团青海义海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60,300,845 23.44%

协议转让取得：532,742,748股

大宗交易取得：27,274,697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83,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义马煤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07,183,566 63.04%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之规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义马煤业集

团青海义海

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560,300,845 23.44%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之规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合计 2,067,484,411 86.4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义马煤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9,612,600 1.239%

2022/3/21

～

2022/9/20

集中竞

价交易

5.24－

6.53

163,896,

601

未完成：

387,400

股

1,477,659,

766

61.81%

义马煤业

集团青海

义海能源

有限责任

公司

17,800,000 0.745%

2022/3/21

～

2022/9/20

集中竞

价交易

5.24－

6.53

98，440，

240

已完成

542,500,

845

22.6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

2022-05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数量为1,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3%，限售

期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不存在其他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2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9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天臣国际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20号），同意天臣国

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臣医疗” 或“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20,000,000股。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80,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3,712,16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6,287,83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

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之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即涉及股东数量为1名，对应限售股数量1,000,000股，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3%。

上述限售股股东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的二十四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

将于2022年9月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完成归属登记的激励对象为62人，实际归属股

份数量合计1,155,600股， 公司于2022年7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完成了新增股数的登记， 公司总股本数由80,

000,000股增加至81,155,600股。 公司限售股比例由53.59%变为52.82%。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公司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承诺：

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

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天臣医疗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

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天臣医疗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数量为1,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3%，限售期

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28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安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1.23 1,000,000 0

合计 1,000,000 1.23 1,000,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000,000 24

合计 1,00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